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​為籌組115-117年本縣學校型態實驗教育業務，惠請貴校

協予實驗教育審議會人選建議名單，並於本(115)年4月24
日(星期五)前回復本府，至紉公誼。

一、

二、

三、

​　

​依據「學校型態實驗教育實施條例」第5條第2項辦理。

​依前開規定略以，審議會委員應具有會計、財務金融、

法律或教育專業，爰惠請貴校協助推薦貴校相關學系之

專家、學者（會計/財務金融相關2位、法律相關2位及教

育相關2位），所請推薦人選請兼顧性別考量，俾符法令

規定。

​本案審議對象為客家文化實驗學校鳳仁國小，其審議會

委員任期為二年。

​正本：​國立東華大學、慈濟學校財團法人慈濟大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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